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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上海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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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

　　第一条　(目的和依据)
为加强帐篷露营地规范管理,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和

旅游部等十四部门印发的«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

的指导意见»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.
第二条　(适用范围)
本办法适用的帐篷露营地,是指有明确经营主体,合法经营,

面向大众旅游休闲需求,能够提供帐篷露营服务或空间的场地.
第三条　(场地选址)
帐篷露营地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要求,

严守生态保护红线,依法依规使用土地,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
耕地、湿地,不得改变林地基本属性.帐篷露营地应选择在安全区

域,避让生态区位重要或脆弱区域,远离森林防火区、防洪区、地质

灾害易发区和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区.涉及基建项目立项审批及环

评审批的帐篷露营地,其选址应避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.帐篷露

营地建设与经营不应与河道管理范围、堤防工程设施产生冲突,且
不能对河道环境产生负面影响.

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、旅游度假区、乡村振兴示范村、美丽

乡村示范村、乡村旅游重点村、郊野公园、存量建设用地、环城生态

公园带、主题公园和开放休闲林地等,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,
划出露营休闲功能区,提供露营服务.

第四条　(场地经营)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应规范登记注册,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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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相关规定,做好明码标价,发布游客须知,提供真实准确

的宣传营销信息.露营项目涉及食品经营、公共场所卫生、经营高

危险性体育项目等需要审批事项的应取得相关许可证.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或场地提供方应在帐篷露营地配备安

保、保洁人员,并在人流高峰期间加强巡查;根据帐篷露营地空间

容量和环境容量科学核定最大承载量,合理规划帐篷布局;配置充

足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、厕所等环卫设施,维持帐篷露营地良好的

卫生和生态环境.鼓励有条件的帐篷露营地提供停车、淋浴、生活

用水、自动售卖等便民服务.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或场地提供方应在帐篷露营地周边、主

要出入口设置标识,告知帐篷露营地空间范围、开放时间、活动内

容、咨询投诉渠道、场地提供方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电话等,并及时

做好信息动态调整和公布.
第五条　(管理责任)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承担经营单位主体责任.
帐篷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承担场地使用监管责任.
帐篷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承担场地主管

责任.
各区政府承担帐篷露营地属地管理责任,引导本区帐篷露营

地规范发展.各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帐篷露营地

的日常巡查和情况上报等工作.
市文化旅游局负责帐篷露营地管理政策制定和宣传引导

工作.
市商务委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在商业场所范围内设立帐篷露营

地进行监督管理.
市公安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做好帐篷露营地的治安管理,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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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落实各项治安管理制度要求.
市规划资源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做好帐篷露营地规划工作,落

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耕地保护管理要求.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帐篷露营地开展生态环境

监管.
市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各涉农区依法合规盘活利用农村闲置

资源,用于帐篷露营相关产业发展.
市水务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帐篷露营地开展水务监管.
市应急局负责督促指导帐篷露营地场地提供方主管部门和相

关区切实加强帐篷露营地安全管理.
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做好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的登

记注册;指导相关区依法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,并加强食品安全监

管;督促指导电子商务平台依法履行对平台内帐篷露营地经营主

体的资质审核义务.
市体育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帐篷露营地涉及的高危险性体育

项目进行审批、监管.
市绿化市容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在开放休闲林地内设立帐篷

露营地进行监督管理;指导相关区做好帐篷露营地生活垃圾分类

设施设备的规范配置、定期维护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运管理;指导

相关区做好帐篷露营地周边道路的清扫保洁和公共厕所的保洁

管理.
市疾控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帐篷露营地范围内涉及卫生许可

的公共场所开展卫生许可和卫生监督工作.
市消防救援局负责指导相关区对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的日常

消防安全进行监督管理;配合帐篷露营地场地提供方上级主管部

门和属地管理部门对帐篷露营地开展综合治理,对帐篷露营地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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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;依法对非森林草原防火区域内的
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实施监督

检查.
市精神文明办负责指导文明露营相关宣传教育工作.
第六条　(平台责任)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按照法律法规要求,核验、登记入驻平

台的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的身份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、经营证照等信

息,并定期核验更新.
第七条　(社会治理)
帐篷露营地的经营活动应符合基层治理要求,在乡镇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指导和督促下,发挥村民委员会自治管理作用,维护社会

友好和谐,预防和避免纠纷.鼓励成立帐篷露营行业自治组织,制
定经营公约,加强行业自我管理与监督.

第八条　(安全管理)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承担帐篷露营地安全管理主体责任,应

制定安全工作制度,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,严格遵守消防、食品、
卫生、防灾、燃气、用电、生态环境保护、野生动物保护、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等方面要求;配备必要的监测预警、消防设施设备,做好应

急物资储备,建立相关应急预案,强化值班值守,加强应急演练;强
化安全风险管控,深化帐篷露营地隐患排查治理,消除帐篷露营地

各类安全风险隐患,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.应加强治安管理,强
化现场人流监测疏导、应急处置等工作,鼓励在帐篷露营地安装监

控设施等安全管理设备.在帐篷露营地内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

的,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安全许可申请.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应严格落实火灾防控要求和野外用火管

理规定,按照操作规范安全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,谨慎使用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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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户外移动电源,并强化对游客的防火宣传教育,明确告知游客用

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安全要求,严防煤气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.对

可燃放烟花、篝火、烧烤、烹饪的帐篷露营地,经营主体应加强明火

管理,并确保明火远离易燃物,使用明火全程有人看管、人走火熄,
在明火区域配备灭火器等消防设施.
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应落实灾害预警发布主体责任,强化汛

期、极端天气期间的安全管理,按照本市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,
一旦帐篷露营地所在区启动防汛防台Ⅲ级及以上响应行动或发布

大风、暴雪等黄色及以上预警信息,应立即关闭帐篷露营地,并将

已接待的游客转移到安全避险场所.
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应配备与帐篷露营地规模和类型相匹配

的紧急救援场所和器材,明确定点联系医院.帐篷露营地内从业

人员应参与应急救护培训,并掌握相应急救技能.
帐篷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应与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签订专

门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管理协议,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.
应在帐篷露营地及周边设置野外安全导览标识和安全提示,严格

天幕、帐篷的风绳、地钉等安全管理,有条件的帐篷露营地应对天

幕进行分区管理.鼓励保险机构创新推出帐篷露营保险服务,围
绕场地责任、设施财产、人身意外等开发保险产品.

第九条　(生态环境)
帐篷露营地生活污水具备纳管条件的应达标纳管排放,无纳

管条件的应采用抽运处理,禁止未经处理达标直接向环境排放.
禁止焚烧秸秆、枯枝落叶等产生烟尘的物质.鼓励推广采用清洁

能源的烤炉.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露营活动的,禁止烧烤、
清洗车辆等排放污染物的行为,禁止随意丢弃露营垃圾.落实生

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,配齐垃圾分类收集容器,实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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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投放、分类收集.
帐篷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和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应共同制

定噪声控制规约,做好游客噪声污染防治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.
对违反噪声控制规约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游客,帐篷露营地

经营主体应予以劝阻.
帐篷露营地所在场地提供方应根据已开放的绿地、草坪等植

物生长周期和特性,实行场地轮换制度,合理规划帐篷露营地开放

和绿化养管周期,确保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风貌.
第十条　(监管执法)
市、区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本办法和各自职责落实帐篷露营地

监管.对建设帐篷露营地、开展帐篷露营地经营活动,以及参加或

自发进行帐篷露营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,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

规予以查处.
第十一条　(产业融合)
鼓励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与文博、演艺、美术、教育等机构合

作,结合音乐节、艺术节、体育赛事等群众性活动,充实服务内容.
鼓励帐篷露营与乡村资源、户外运动、自然教育、休闲康养等结合,
打造优质产品.鼓励配套餐饮、活动组织、外卖配送等服务,提高

帐篷露营旅游休闲品质.
第十二条　(品牌打造)
鼓励帐篷露营地经营主体实施相关建设与服务标准,加强标

准引领,持续提升硬件设施、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,优化产品品质,
打造帐篷露营品牌.

第十三条　(宣传推广)
鼓励各类媒体坚持正确导向,引导游客健康文明开展帐篷露

营活动,宣传帐篷露营地发展正面典型,促进帐篷露营旅游休闲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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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序发展.
第十四条　(安全文明)
游客参加或自发开展帐篷露营活动的,应选择合法的帐篷露

营地或场所,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,不得从事违法违规活动.
游客应遵守安全管理要求和引导,加强自身安全防范,当好帐

篷露营的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.
游客应践行本市“新七不”规范,培养文明、绿色、安全露营习

惯;遵守帐篷露营地空间范围管理要求,自觉做好公共环境卫生维

持、公共秩序维护、公共设施规范使用等;规范使用天幕、帐篷的风

绳、地钉等,并主动提醒周围游客注意安全;自觉做好生活垃圾分

类投放,践行“无痕露营”出游方式.
第十五条　(施行日期)
本办法自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９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９月

３０日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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